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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民政办、农场管委：
为确保受灾群众春夏荒期间的基本生活，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、德宏州民政局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社[2016]1号）文件精神及我县受灾情况，及《县民政局班子会议纪要》（陇川县民政局办公室[2016]第3期）现下达各乡（镇）农场管委救灾资金   万元 ，（具体分配详见附表）。为管好此次下达的资金，特作如下通知：
一、此次下达的资金，综合考虑了各乡（镇）贫困人口、受灾情况、高寒贫困山区等因素。主要用于帮助受灾地区解决春夏期间受灾群众口粮、衣被等基本生活困难。各乡镇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，将党和政府的关心、温暖及时送达受灾困难群众。
二、各乡镇要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云南省救灾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政办发[2007]196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，共同管好用好救灾资金。对救灾款物的发放要实行民主评议、登记造册、张榜公布、公开发放，确保专款专用；要保障重点，按照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分类救助，不得平均分配、扩大使用范围。
    附件：陇川县2016年春夏荒救灾资金分配方案


陇川县民政局
2016年6月29日



















陇川县2016年春荒救灾资金分配表

	乡   镇
	救灾资金
（万元）
	备注

	王子树乡
	8
	

	清平乡
	3
	

	勐约乡
	8
	

	景罕镇
	5
	

	陇把镇
	6
	

	章凤镇
	
	结余过大

	农场
	
	结余过大

	户撒乡
	
	结余过大

	护国乡
	10
	

	城子镇
	 
	未报冲帐

	合  计
	40
	


要求:1、此次分配救灾救济款，以解决灾民困难户的吃、住、衣为主。      
2、救助以粮食、物品为主，以资金补助为辅，搞准对象，严格把关，审批完善手续。
3、不得优亲厚友，挪做它用，一定要把救灾款兑付到最需要的受灾困难群众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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